附一：2022年优秀心理委员评选推荐表

	推荐学院
	
	照片

	姓名
	
	性别
	
	

	年龄
	
	班级
	
	

	学号
	
	联系方式
	
	

	政治面貌
	
	担任心理委员时间
	
	

	是否获得过优秀心理委员
	（次数及获奖年度）
	否

	是否获得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“阳光先锋”优秀学生个人
	（次数及获奖年度）
	否

	奖学金获得情况
	（名称及获奖年度）

	其他学生干部担任、获奖及志愿者活动参加情况：


	心理工作事迹：（见附件二）



	自荐/他荐理由
	

	辅导员意见
	


	院（系）审核意见：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

 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  日
	学校审核意见：
  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

（公章）
年    月      日


本表双面打印，提交一式二份至九教北103。

1.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22年11月14日11:00；

2.院（系）审核意见需盖学院章；

3.电子版材料发送邮箱：cityjssz@bjtu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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